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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9]1.0.1  本规程适用于辽宁省建筑工程项目的智能建造评价，市政工程项目可参照执行。
1.0.2  本规程从数字勘察、数字设计、智能生产、智能施工、智慧运维、综合效益六个维度对项目进行智能建造水平评价。
1.0.3  智能建造评价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要求外，尚应符合国家和辽宁省现行有关规范、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97191424][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150018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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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智能建造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工业化建造技术深度融合形成的人机协同建造方式。
2.1.2  数字勘察 digital survey
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测绘、勘探、测试、试验，形成完备的数字化勘察成果并进行深度应用的工程勘察活动。
2.1.3  数字设计 digital design
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参数化设计、协同设计、智能辅助设计，形成工程项目信息的数字化表达并进行深度应用的设计活动。
2.1.4  智能生产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利用数字技术和智能控制系统，将生产设备单元按照生产工艺需求集成为智能化生产系统，进行建筑部品部件智能化生产的活动。
2.1.5  智能施工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operation
利用数字技术对工程施工技术和装备进行升级改造，辅助开展各工序环节施工作业，并对施工现场作业人员、机械设备、材料物资、施工工艺和场地环境进行智能化组织管理的施工活动。
2.1.6  智慧运维 smar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利用数字技术和智能感知装备对建筑运营阶段的结构安全、使用功能和安全风险进行智能化监测和管控的运维活动。
2.1.7  建筑信息模型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
[bookmark: _Toc16100][bookmark: _Toc19375]在建设工程及设施全生命周期内，对其物理和功能特性进行数字化表达，并依此设计、施工、运营的过程和结果的总称。
2.1.8  地理信息系统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用于采集、存储、管理、分析、展示与地理空间位置相关信息的计算机系统。
2.1.9  物联网 internet of things (IoT)
通过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协议将任何物体与网络连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管等功能的信息交换与通信网络。
2.1.10  施工机器人 construction robot
能够在建筑施工中执行搬运、砌砖、涂漆、焊接等任务的自动化机器人，通常配备多种传感器和智能控制系统。
2.1.11  城市信息模型 city information modeling (CIM)
以BIM、GIS、IoT等技术为基础，整合城市地上地下、室内室外、历史现状及未来多维多尺度信息模型与感知数据，构建的三维数字空间城市信息有机综合体。
2.1.12  射频识别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
在射频部分利用电磁耦合或感应耦合，通过调制和编码方案与电子标签交互，读取电子标签唯一身份的技术。
[bookmark: _Toc228130948][bookmark: OLE_LINK2]
3 基本规定
3.1.1   项目智能建造水平评价以单位工程为评价对象。当某项目包含多个单位工程时，也可对该项目进行总体评价。
3.1.2  智能建造评价的申请遵循自愿原则。评价申请可由建设单位（业主单位或代建单位）提出，也可由建设单位委托设计单位、施工单位或咨询机构等代为申报。鼓励相关单位共同参与。（注： 建设单位委托代为申报的，应出具书面委托证明，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承担最终责任）
3.1.3  智能建造项目评价分为立项预评价和验收评价两个阶段。项目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参加其中一个阶段或同时参加两个阶段。
3.1.4  立项预评价应在建设工程项目取得施工许可证之后、主体结构施工完成之前进行。
3.1.5  验收评价应在建设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完成之后2年内进行，且项目需已试运行或正式运行不少于3个月。
3.1.6  评价认定规则如下：
1  仅参加立项预评价的，认定为相应星级（按3.1.14条评定）的 “辽宁省智能建造试点项目”；
2  仅参加验收评价的，认定为相应星级（按3.1.14条评定）的“辽宁省智能建造项目”；
3  同时参加两个阶段的，分别认定“试点项目”和“智能建造项目”，两者独立有效。
3.1.7  智能建造申请与评价流程宜按本规程附录A的规定执行。
3.1.8  申报单位送审时应提交辽宁省智能建造水平评价表（附录B）。预评价阶段应提供数字勘察、数字设计阶段的证明材料；验收评价阶段应提供数字勘察、数字设计、智能生产、智能施工、智慧运维和综合效益阶段的证明材料。
3.1.9  第3.1.8条所述的证明材料，即本规程表4.1~表9.1中最后一列所列内容。证明材料采用承诺制，申报单位可按条目命名文件夹提供，不必逐项盖章；同一证明材料多次适用时，允许交叉引用（注明见“X.X条”），无需重复提供。
3.1.10  立项预评价和验收评价均包含控制项、评分项和加分项。控制项评定结果为“达标”或“不达标”，评分项和加分项的评定结果为对应分值。
3.1.11  控制项为参评项目必须满足的基础指标。当参评项目满足所有控制项要求时，获得控制项基础分30分；当任意一条不满足时，不予评价。
3.1.12  评分项和加分项从勘察、设计、生产、施工、运维和综合效益6个维度进行评分，各类指标的分值设定如下：
表3.1.12  智能建造评分项和加分项分值情况
	分值
	勘察阶段
	设计阶段
	生产阶段
	施工阶段
	运维阶段
	综合效益

	总分(100)
	5
	26
	15
	40
	6
	8

	评分项(89)
	4
	24
	13
	37
	5
	6

	加分项(11)
	1
	2
	2
	3
	1
	2



3.1.13  建设工程项目智能建造水平评价总得分按下列公式计算：
1.  立项预评价阶段（仅评价勘察、设计两个维度）：

2.  验收评价阶段（评价全部六个维度）：

其中：
—预评价总得分；
—验收评价总得分；
—控制项基础分，当满足所有控制项要求时取30分；
、、、、、—分别为勘察、设计、生产、施工、运维和综合效益6个维度的得分。	
3.1.14  星级评定标准（适用于预评价和验收评价）：
1.  总得分50~60分为一星级；
2.  60~70分为二星级；
3.  70~80分为三星级；
4.  80~90分为四星级；
5.  90~100分为五星级。
3.1.15  为减轻企业申报负担，评价过程中如果申报单位暂时无法提供表4.1~表9.1中控制项、评分项、加分项的证明材料，可以采用“说明+1~2份证据”的方式或采用同等效力材料替代，评价单位应予认可，不得以格式不符为由扣分。

[bookmark: _Toc228130949]4 数字勘察评价
4.1.  数字勘察评价的控制项、评分项和加分项应按表4.1进行考核。
表4.1 数字勘察评价考核指标（共5分）
	评价指标
	序号
	指标内容
	证明材料

	控制项（必须全部满足，否则不予评价）
	4.1.1
	勘察数字化：采用数字技术进行工程勘察的关键环节（如数据采集或成果形成）数字化。
	数字化采集设备清单或数字化成果文件。

	
	4.1.2
	数据格式化：遵循统一的勘察数据格式，满足设计和施工阶段对勘察数字化成果应用和交付的要求。
	数据格式说明文件，或提供数据格式符合要求的说明。

	
	4.1.3
	数字化交付：勘察数据应进行数字化交付，交付内容包含地理信息、钻探、物探、原位测试、室内试验等基本数据。
	数字化交付成果文件（如数据包、报告、影像资料）及交付记录。

	评分项（共4分）
	4.2.1
	实景化采集：采用无人机、倾斜摄影、三维激光扫描等数字技术进行地形地貌及三维空间数据采集，生成数字正射影像（DOM）、实景三维模型或点云数据。（1分）
	成果文件（含设备及作业说明）。

	
	4.2.2
	[bookmark: _GoBack]在钻探、原位测试、室内试验中，采用数字化手段进行数据记录与追溯（可选用智能钻机、物联网自动采集，也可采用便携终端人工录入+统一编码管理），实现关键过程数据（如钻孔编号、深度、取样位置、试验结果等）可追溯。（1分）
	数字化记录文件（如设备运行记录、数据录入界面截图、或带有编号/二维码的追溯表扫描件，任一项即可）

	
	4.2.3
	岩土建模分析：进行岩土工程分析（可创建岩土工程信息模型或提供地质分析报告），并进行场地分析、可视化表达及工程评价。（1分）
	岩土工程信息模型文件或地质分析报告（不强制要求建模）。

	
	4.2.4
	勘察数据交付：数字化交付内容包含完整的原始数据、过程影像，并采用开源通用数据格式。（1分）
	交付数据格式说明或截图。

	加分项（共1分）
	4.3.1
	智能识别预警：应用AI技术进行地质条件智能识别与风险预警，或应用三维地质建模软件进行稳定性分析。（1分）
	AI分析报告或预警记录或系统功能截图。




[bookmark: _Toc228130950]5 数字设计评价
5.1  数字设计评价的控制项、评分项和加分项应按表5.1进行考核。
表5.1 数字设计评价考核指标（共26分）
	评价指标
	序号
	[bookmark: OLE_LINK3]指标内容
	证明材料

	控制项（必须全部满足，否则不予评价）
	5.1.1
	数字化设计：采用BIM等数字技术进行设计，实现设计成果数字化交付（可采用模型与图纸并行交付方式）。
	BIM模型及数字化交付成果。

	
	5.1.2
	设计深度统筹：在设计过程中统筹建筑、结构、机电等各专业需求，确保设计深度符合生产、施工要求。
	设计文件及与生产、施工方的协调记录（如会议纪要、往来文件等）。

	
	5.1.3
	多专业协同：应用BIM技术进行多专业协同设计，减少并发现专业间“错、漏、碰、缺”。
	协同设计平台记录或碰撞检查报告。

	评分项（共24分）
	5.2.1
	数据标准化协同：采用BIM进行全专业协同设计，实现设计数据标准化交互。（3分）
	协同设计平台截图、数据交互记录。

	
	5.2.2
	方案模拟与优化：在方案阶段应用BIM进行场地环境、物理环境、建筑性能等模拟分析，优化设计方案。（3分）
	模拟分析报告及优化记录。

	
	5.2.3
	技术方案可行性：在初步设计阶段进行结构安全分析、机电管线分析等技术方案可行性研究。（3分）
	可行性研究报告、分析模型。

	
	5.2.4
	碰撞检查：在施工图设计阶段进行碰撞检查、图纸校核，提高设计质量。（3分）
	碰撞检查报告、图纸校核记录。

	
	5.2.5
	专项深化设计：在深化设计阶段对预制构件、钢结构节点、机电管线、装饰装修等进行专项深化，提供深化设计模型或加工清单文件。（4分）
	深化设计模型、加工清单文件（以上两项任一项即可）。

	
	5.2.6
	参数化辅助设计：应用参数化设计、生成式设计等智能辅助设计方法。（3分）
	参数化或生成式设计文件、过程记录。

	
	5.2.7
	智能合规审查：采用通用审查工具或人工复核记录进行设计质量审查，出具审查报告。（2分）
	智能审查软件报告、问题修改记录。

	
	5.2.8
	数字化交付：设计成果数字化交付，包含各专业模型、图纸、变更信息等，满足后续阶段应用。（3分）
	数字化交付成果清单、接收确认记录（如签收单、邮件等）

	加分项（共2分）
	5.3.1
	AI方案比选：应用AI辅助方案生成或比选（可采用成熟商业软件或大模型）。（1分）
	AI生成方案文件、对比分析报告。

	
	5.3.2
	设计生产一体化：实现设计数据导出至生产系统，驱动智能制造。（1分）
	设计数据对接生产设备的技术文档或截图。




[bookmark: _Toc228130951]6 智能生产评价
6.1  智能生产评价的控制项、评分项和加分项应按表6.1进行考核。
表6.1 智能生产评价考核指标（共15分）
	评价指标
	序号
	指标内容
	证明材料

	控制项（必须全部满足，否则不予评价）
	6.1.1
	标准化体系：建立部品部件的编码与数据管理规则（如采用模数化尺寸、统一数据格式等）。
	生产体系文件、部品部件清单或标准。

	
	6.1.2
	数字化编码：采用条形码、二维码、射频识别等技术对部品部件进行分类编码，实现全过程数字化管理。
	编码规则文件或扫码追溯系统截图。

	
	6.1.3
	生产管理系统：应用生产管理系统进行管理。
	生产管理系统的截图。

	
	6.1.4
	生产数据数字化：生产数据应进行数字化交付，包含产品生产任务单、过程资料、合格证及产品信息。
	数字化交付文件或交付记录。

	评分项（共13分）
	6.2.1
	自动化调度：实现企业资源计划系统（ERP）与生产执行系统（MES）的全面集成，生产任务自动下达，进度实时反馈。（2分）
	系统集成截图、任务单及进度报表。

	
	6.2.2
	智能生产线：应用智能生产线设备，包括但不限于预制混凝土构件生产线中的机器人、钢构件智能生产线（如自动下料、坡口、焊接等）。应用1种手段得2分，2种得3分，3种及以上得4分。（4分）
	设备清单及现场照片（或运行记录）

	
	6.2.3
	智能物流：采用数字化仓储管理（如仓储管理软件+条码/二维码/RFID，实现库存及出入库信息数字化记录与追溯），得（1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自动运输（如AGV、RGV、自动分拣线）或智能化配送调度（如路径优化、车辆调度、实时定位等），得（1分）。
	系统截图或运行记录。

	
	6.2.4
	质量全流程追溯：建立数字化质量管理系统，通过质检设备自动采集质量数据（或人工录入但可追溯），建立数字化质量档案，实现质量追溯。（2分）
	质量管理系统截图及质量档案。

	
	6.2.5
	模型数据关联：生产数据数字化交付，包含产品全过程信息（设计、工艺、检验、物流等），并能通过标识（如二维码、RFID、条形码等）与数字模型（如BIM模型或生产管理模型）建立信息索引或关联。（3分）
	数字化交付文件（含模型关联信息）及平台展示。

	加分项（共2分）
	6.3.1
	无人生产线（或局部无人化）：实现至少一个关键工序的自动化作业（人工仅监控），或具备局部时段无人值守生产能力。（1分）
	无人生产线设计方案或运行视频或验收报告。

	
	6.3.2
	工业物联网与智能调度：采用工业物联网技术（不强制5G）实现关键要素联网与基础调度，或应用5G技术于特定生产场景。（1分）
	网络部署方案、或互联平台截图。

	*注：智能生产评价适用于项目中应用智能生产线生产的部品部件。参评项目应明确申报的部品部件类型（如预制混凝土构件、钢构件、钢筋制品等）。评分时按照实际应用情况计分，现阶段不设最低生产比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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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智能施工评价的评分项、加分项和控制项应按照表7.1进行考核。
表7.1 智能施工评价考核指标（共40分）
	评价指标
	序号
	指标内容
	证明材料

	控制项（必须全部满足，否则不予评价）
	7.1.1
	施工专项方案：编制智能施工专项实施方案，明确主要工序环节中智能建造技术和装备的应用计划。
	智能施工专项方案。

	
	7.1.2
	施工模拟与组织：运用BIM、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开展施工模拟分析、施工组织设计等工作。
	施工模拟分析报告、施工组织设计文件。

	
	7.1.3
	人机协同作业：在存在“危、繁、脏、重”施工环节（若无此类环节，本条默认达标），推行人机协同作业，应用智能建造装备或建筑机器人。
	智能装备应用清单、现场照片。

	
	7.1.4
	数字化交付：施工数据应进行数字化交付，包含竣工模型、主要图纸及关键过程资料（如检验批记录、验收记录等）。
	数字化交付成果或平台接收证明。

	评分项（共37分）
	7.2.1
	施工方案模拟：应用BIM技术进行施工组织方案模拟分析，包括总平面布置、工序模拟、资源配置优化等。（4分）
	BIM模拟分析报告、优化记录。

	
	7.2.2
	全要素管理：采用物联网、AI技术进行人员、机械、物料、安全、环境等智慧管理（如人员定位、机械监测、环境监测、自动喷淋等）。（5分）
	智慧管理平台截图及代表性监测数据记录。

	
	7.2.3
	地基施工监测：在地基基础施工中应用无人机测绘、智能桩工设备、智能监测设备等。（3分）
	无人机测绘报告、智能桩工设备运行记录、监测数据（三选一任一项即可）。

	
	7.2.4
	主体结构机器人：在主体结构施工中应用建筑机器人（如钢筋绑扎、混凝土布料、抹平、实测实量等）。应用1种得2分，2种得4分，3种及以上得5分。
	机器人应用清单、或现场照片或视频截图均可。

	
	7.2.5
	先进施工装备：应用智能顶升平台、智能灌浆装备、智能爬架等先进装备。（3分）
	采购或租赁合同（或发票、验收单）及现场照片。

	
	7.2.6
	多专业机器人：在围护结构、机电工程、装饰装修中应用机器人及装配式技术应用1种得2分，2种得4分，3种及以上得5分。（5分）
	机器人应用清单、或现场照片或视频截图均可。

	
	7.2.7
	垂直运输装备：应用塔吊智能管控系统、智能施工升降机等垂直运输智能装备。（3分）
	塔吊智能管控系统截图、升降机运行记录。

	
	7.2.8
	多元机器人协同：应用搬运机器人、整平机器人、抹光机器人等多种机器人协同作业，实现人机协同。（4分）
	机器人协同作业方案、现场照片。

	
	7.2.9
	数字化交付：提供数字化交付模型截图或档案管理记录（3分）；应用电子签章（不要求全流程，部分文件或关键文件使用即可）得2分。
	数字化交付模型截图或档案管理截图、电子签章文件截图。

	加分项（共3分）
	7.3.1
	机器人集中管控：通过后台系统对施工现场两种及以上机器人进行远程状态监控、任务下发与数据回传。（1分）
	控平台界面截图、任务下发记录、数据回传日志（任一项即可）

	
	7.3.2
	数字孪生：应用BIM+IoT进行施工现场可视化监控。（1分）
	平台或视频截图。

	
	7.3.3
	5G远程施工：应用远程操控技术（不强制5G，可采用4G或Wi-Fi）进行危险作业。（1分）
	远程操控系统截图或无人化施工记录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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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智慧运维评价的控制项、评分项和加分项应按表8.1进行考核。
表8.1 智慧运维评价考核指标（共6分）
	评价指标
	序号
	指标内容
	证明材料

	控制项（必须全部满足，否则不予评价）
	8.1.1
	智慧运维平台：应建立运维数据管理系统（可以是智慧运维平台、基础管理系统、或电子表格方式），能够对项目人员、设备、能耗等关键数据进行采集（可自动采集或人工录入）。
	运维管理系统截图、数据采集记录或电子表格界面（任一项即可）

	
	8.1.2
	运维管理：基于竣工验收数据模型，更新得到运维数据模型
	运维模型文件及更新记录。

	
	8.1.3
	基础管理：实现人员管理、设备监控、能耗监测功能。
	平台功能演示或使用记录。

	评分项（共5分）
	8.2.1
	数字孪生平台：初步建立基于BIM模型集成运维子系统（如消防、安防、楼宇自控等），实现设备或重点区域的可视化监控。集成1~2个子系统得1分，集成3个及以上得2分。（不强制要求完整数字孪生）
	BIM模型与子系统集成的界面截图或系统连接说明。

	
	8.2.2
	实时监测：应用结构健康监测或设备运行状态监测技术。对于超限高层、大型场馆等复杂结构项目，需提供监测方案或数据；其他类型项目此项直接得2分，无需提供证明材料。
	复杂项目提供监测方案或数据截图（任一项）；普通项目无需提供。

	
	8.2.3
	智能预警：实现设备故障预警、能耗异常分析等智能化运维功能，并支持远程调控。（1分）
	故障预警记录或能耗分析报告。

	加分项（共1分）
	8.3.1
	预测性维护：应用AI进行设备预测性维护或基于CIM实现跨区域应急联动。（1分）
	AI预测性维护系统截图、报告、CIM联动记录（三选一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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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综合效益评价的控制项、评分项和加分项应按照表9.1进行考核。
表9.1 综合效益评价考核指标（共8分）
	评价指标
	序号
	指标内容
	证明材料

	控制项（必须全部满足，否则不予评价）
	9.1.1
	综合效益证明：项目应用智能建造技术后，应形成可量化的（或初步测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或环境效益，并提供相应证明。
	效益分析报告及支撑材料（如对比数据、简要说明等）。

	
	9.1.2
	效益评估报告：对智能建造应用效果进行总结分析，形成智能建造应用总结报告。
	智能建造应用总结报告。

	评分项（共6分）
	9.2.1
	降本增效：相比传统方式，施工工期缩短或建造成本降低。提供合理的对比分析说明（可包括估算或实测数据），经评价认可后得2分。
	工期或成本对比分析说明（含测算依据，如计划与实际对比表、简要估算说明等）。

	
	9.2.2
	提产提质：相比传统方式，劳动生产率提高或工程质量合格率提升。提供合理的对比分析说明（可包括估算或实测数据），经评价认可后得2分。
	劳动生产率或质量合格率对比分析说明（含简要测算或验收记录）。

	
	9.2.3
	节能减排：相比传统方式，建筑垃圾排放量或能源消耗有所降低。提供合理的对比分析说明（可包括估算或实测数据），经评价认可后得1分。
	节能减排对比分析说明（含测算依据或现场记录）。

	
	9.2.4
	知识产权成果：形成专利、工法、标准等知识产权成果，或项目被评为省级及以上智能建造示范工程。（1分）
	知识产权证书、示范工程批文或获奖证明。

	加分项（共2分）
	9.3.1
	重大奖项：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技进步奖，或被省级以上主流媒体专题报道，产生重大社会影响。（1分）
	获奖证书、媒体报道截图。

	
	9.3.2
	模式推广：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智能建造经验模式，并在行业内推广应用。（1分）
	经验总结文件、推广应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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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建造标识申请与评价流程如图A.1所示。

会议评审
提交文件
准备智能建造评价申请文件
受理文件，形式审查
形式审查结果
书面通知补齐修正
不通过
通过
通过
出具审查意见书，公示
不通过
颁发智能建造标识，公告
通知补齐修正
补正完成
补正完成
现场核查
组织专家评审
必要时增加
专家复审
通过
通知申请单位
不通过














图A.1智能建造标识申请与评价流程

2

2

[bookmark: _Toc228130956][bookmark: _Toc11060][bookmark: _Toc8564]附录B 辽宁省智能建造水平评价表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评价阶段
	预评价☐ 验收评价☐
	建筑面积
	
	等级目标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四星级☐ 五星级☐

	分类
	评价内容
	分类
	评价内容

	数字勘察
	控制项
	指标
	达标情况
	智能施工
	控制项
	指标
	达标情况

	
	
	
	是
	否
	
	
	
	是
	否

	
	4.1.1
	勘察数字化
	☐
	☐
	
	7.1.1
	施工专项方案
	☐
	☐

	
	4.1.2
	数据格式化
	☐
	☐
	
	7.1.2
	施工模拟与组织
	☐
	☐

	
	4.1.3
	数字化交付
	☐
	☐
	
	7.1.3
	人机协同作业
	☐
	☐

	
	评分项
	指标
	得分情况
	
	7.1.4
	数字化交付
	☐
	☐

	
	
	
	分值
	得分
	
	评分项
	指标
	得分情况

	
	4.2.1
	实景化采集
	1
	
	
	
	
	分值
	得分

	
	4.2.2
	采集与追溯
	1
	
	
	7.2.1
	施工方案模拟
	4
	

	
	4.2.3
	岩土建模分析
	1
	
	
	7.2.2
	全要素管理
	5
	

	
	4.2.4
	勘察数据交付
	1
	
	
	7.2.3
	地基施工监测
	3
	

	
	加分项
	指标
	得分情况
	
	7.2.4
	主体结构机器人
	5
	

	
	
	
	分值
	得分
	
	7.2.5
	先进施工装备
	3
	

	
	4.3.1
	智能识别预警
	1
	
	
	7.2.6
	多专业机器人
	5
	

	数字设计
	控制项
	指标
	达标情况
	
	7.2.7
	垂直运输装备
	3
	

	
	
	
	是
	否
	
	7.2.8
	多元机器人协同
	4
	

	
	5.1.1
	数字化设计
	☐
	☐
	
	7.2.9
	数字化交付
	5
	

	
	5.1.2
	设计深度统筹
	☐
	☐
	
	加分项
	指标
	得分情况

	
	5.1.3
	多专业协同
	☐
	☐
	
	
	
	分值
	得分

	
	评分项
	指标
	得分情况
	
	7.3.1
	机器人集中管控
	1
	

	
	
	
	分值
	得分
	
	7.3.2
	数字孪生
	1
	

	
	5.2.1
	数据标准化协同
	3
	
	
	7.3.3
	5G远程施工
	1
	

	
	5.2.2
	方案模拟与优化
	3
	
	智慧运维
	控制项
	指标
	达标情况

	
	5.2.3
	技术方案可行性
	3
	
	
	
	
	是
	否

	
	5.2.4
	碰撞检查
	3
	
	
	8.1.1
	智慧运维平台
	☐
	☐

	
	5.2.5
	专项深化设计
	4
	
	
	8.1.2
	运维管理
	☐
	☐

	
	5.2.6
	参数化辅助设计
	3
	
	
	8.1.3
	基础管理
	☐
	☐

	
	5.2.7
	智能合规审查
	2
	
	
	评分项
	指标
	得分情况

	
	5.2.8
	数字化交付
	3
	
	
	
	
	分值
	得分

	
	加分项
	指标
	得分情况
	
	8.2.1
	数字孪生平台
	2
	

	
	
	
	分值
	得分
	
	8.2.2
	实时监测
	2
	

	
	5.3.1
	AI方案比选
	1
	
	
	8.2.3
	智能预警
	1
	

	
	5.3.2
	设计生产一体化
	1
	
	
	加分项
	指标
	得分情况

	智能生产
	控制项
	指标
	达标情况
	
	
	
	分值
	得分

	
	
	
	是
	否
	
	8.3.1
	预测性维护
	1
	

	
	6.1.1
	标准化体系
	☐
	☐
	综合效益
	控制项
	指标
	达标情况

	
	6.1.2
	数字化编码
	☐
	☐
	
	
	
	是
	否

	
	6.1.3
	生产管理系统
	☐
	☐
	
	9.1.1
	综合效益证明
	☐
	☐

	
	6.1.4
	生产数据数字化
	☐
	☐
	
	9.1.2
	效益评估报告
	☐
	☐

	
	评分项
	指标
	得分情况
	
	评分项
	指标
	得分情况

	
	
	
	分值
	得分
	
	
	
	分值
	得分

	
	6.2.1
	自动化调度
	2
	
	
	9.2.1
	降本增效
	2
	

	
	6.2.2
	智能生产线
	4
	
	
	9.2.2
	提产提质
	2
	

	
	6.2.3
	智能物流
	2
	
	
	9.2.3
	节能减排
	1
	

	
	6.2.4
	质量全流程追溯
	2
	
	
	9.2.4
	知识产权成果
	1
	

	
	6.2.5
	模型数据关联
	3
	
	
	加分项
	指标
	得分情况

	
	加分项
	指标
	得分情况
	
	
	
	分值
	得分

	
	
	
	分值
	得分
	
	9.3.1
	重大奖项
	1
	

	
	6.3.1
	无人生产线
	1
	
	
	9.3.2
	模式推广
	1
	

	
	6.3.2
	工业物联网与智能调度
	1
	
	

	汇总分数
	数字勘察
	数字设计
	智能生产
	智能施工
	智慧运维
	综合效益

	控制项达标情况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各项得分
	
	
	
	
	
	

	控制项得分
	30分
	总得分（控制项30分+各项得分之和）
	

	签字栏
	
	
	
	
	
	

	结论：经评价，本项目可评为________（级别）智能建造试点项目
                      ________（级别）智能建造项目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注：1. 本表由建设单位或其委托的设计、施工单位填写；2. 预评价阶段由建设、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签字，验收评价阶段由建设、设计、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签字；3. 控制项达标在□内打“√”；4. 评分项和加分项得分填于对应指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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